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普丽

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

见 

公司与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江金租”）签署《融资租

赁合同》、《资产转让合同》等有关文件，以融资租赁方式融资人民币 2,260 万

元，租赁期限为 3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州普丽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包材”）为公司履行其与皖江金租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房产抵

押担保，同时苏州包材为公司履行其与皖江金租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交易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盘活现有资产，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优化财务结构，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规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及上述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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